


















附件二： 
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清算事项说明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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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项计划简介 

 

1． 基本情况 

 

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专项计划”）是依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

务管理办法》以及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说明书》和《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设立

的专项计划。本专项计划的管理人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证资管”或“管理人”），托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

称“浦发银行”）。 

 

本专项计划的存续期为成立之日至 2020 年 9 月 23 日，投资范围为同业存款、活

期存款或同业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于商业银行的款项以及货币市场基金。本专项

计划的基础资产为《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买卖协议》项

下计划管理人以认购人交付的认购资金及循环期内计划管理人利用专项计划资金，

自专项计划设立日（含该日）起，向原始权益人购买的符合合格标准的借呗消费贷

款资产（包含已计提但尚未支付的利息、罚息和/或费用，但不含借款人申请提前

还款而支付的提前还款服务费）。 

 

本专项计划由光证资管作为推广机构，推广期为 2018 年 9 月 10 日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本专项计划于 2018 年 9 月 14 日成立，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30,000,000.00 份，包含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25,500,000.00 份，次优先级资

产支持证券份额 2,250,000.00 份，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2,250,000.00 份，每份

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截至 2018 年 9 月 14 日止，本专项计划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3,000,000,000.00 元，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了安永华明（2018）验字第 61291627_B14 号验资报告。 

 

2． 清算原因 

 

根据《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和《光大借呗第一期

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中关于专项计划的终止和清算的相关规定，专

项计划向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支付了《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协议》和《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标准条款》项下应向其支付的全部款项后终止。光大借呗第一期消费贷款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完成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优先级资产支持证

券持有人的最后一次分配。分配后，专项计划所有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次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兑付完毕，专项计划所有优先级资产支持

证券和次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收益兑付完毕。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专项计划法律文件约定实施相关清算工作。






